
（上接

D8

版）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

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

以评级报告上注明

日期为准

）

起

，

中诚信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

，

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

、

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

，

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

期跟踪评级

。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

，

中诚信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一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

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

果及报告

；

在此期限内

，

如发行主体

、

担保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

，

应及时通知中诚信

，

并提供相关

资料

，

中诚信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

、

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

如发行主体

、

担保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

中诚信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

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

、

债券信用

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

中诚信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网站

（

ｗｗｗ．ｃｃｘｒ．ｃｏｍ．ｃｎ

）

予以公告

。

发行人亦将通过巨潮资讯网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布备查

，

投资者可以在巨潮资讯网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

果及报告

。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投资者认购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签署的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

一

）

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

本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

》，

招商证券受聘任担任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

（

二

）

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１

、

公司名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３

、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５

、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６

、

联 系 人

：

江荣华

（

三

）

公司与受托管理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除与发行人签订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以及作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之外

，

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之间

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

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主要条款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全文

。

（

一

）

受托管理事项

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试点办法

》

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本公司同意聘请受托管理人作为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全体债券持有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

以处理本次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务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

，

受托管理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

（

二

）

发行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

发行人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规定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

，

享有各项权利

、

承担各项义务

。

２

、

发行人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和本金

。

３

、

发行人应当履行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项下发行人应当履行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

４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

，

发行人应当根据

《

证券法

》、《

试点办法

》、《

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及其他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

，

履行持续信息披露的义务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就依据相关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提交发行人董

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

发行人应提交其董事会和

／

或股东大会审议

，

关联董事和

／

或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

独立

董事应就该等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及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

２

）

就依据相关适用法律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进行信息

披露的关联交易

，

发行人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５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选聘新受托管理人的情况下

，

发行人应该配合受托管理人及新受托管理人完成受托管理人工作及

档案移交的有关事项

，

并向新受托管理人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应当向受托管理人履行的各项义务

。

６

、

发行人应该指定其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或其他董事会指定的成员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的事务

。

７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确定的债权登记日之下一个交易日

，

发行人负责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该债权登记日交易

结束时持有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

，

并将该名册提供给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

并承担相应费用

。

８

、

发行人应对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职责或授权予以充分

、

有效

、

及时的配合和支持

。

在不违

反

Ａ

股

（

或

Ｈ

股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

于每个会计期间结束且发行人年度报告已公布后的十个工

作日内

，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一份

（

视情况确定

）

审计报告原件

，

并可根据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合理需要

，

向其提供与经审计

的会计报表相关的其他必要的证明文件

。

９

、

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事件

，

发行人应在

１５

日内以通讯

、

传真或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的方式等其他有效方

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受托管理人

：

（

１

）

发行人未按照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将到期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足额划入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

（

２

）

发行人未按照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按时

、

足额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

３

）

发行人预计不能按照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按时

、

足额支付本次公司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

４

）

发行人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损失

；

（

５

）

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进入破产程序或其他涉及债券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

；

（

６

）

发行人发生标的金额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１０％

以上的重大仲裁或诉讼

；

（

７

）

本次公司债券被暂停或终止上市交易

；

（

８

）

发行人订立可能对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担保及其他重要合同

；

（

９

）

发行人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况

；

（

１０

）

发行人未能履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

（

１１

）

发行人涉及或可能涉及重大诉讼

；

（

１２

）

发生其他可能导致债券信用评级发生重大变化

，

对债券按期偿付产生任何影响的事件或者存在相关的市场传言的

情形

；

（

１３

）

法律

、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及时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

、

受托管理人的情形

。

１０

、

发行人应当按照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向受托管理人支付债券受托管理报酬

。

（

三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本次公司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受

《

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

》

之约束

。

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形式取得本次公司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

《

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

》，

受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之约束

。

２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发行人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息

。

３

、

债券持有人有权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转让

、

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公司债券

。

４

、

债券持有人有权依照有关法律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

５

、

债券持有人有权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监督受托管理人涉及债券持有人合法利益的有关行为

。

６

、

债券持有人有权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参加债券持

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７

、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

募集说明书

》

和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而作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次公司债

券持有人

（

包括未出席会议

、

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

）

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

８

、

债券持有人应当遵守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相关规定

。

９

、

债券持有人应当依其所认购的本次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

１０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之外

，

不得要求发行人提前偿付本次公司债券的本金和

／

或利

息

。

（

四

）

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以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恪尽职守

，

履行诚实

、

信用

、

谨慎和有

效管理的义务

。

２

、

对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因依赖发行人的指示而采取的任何作为

、

不作为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得到保护且不应对此承担责

任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可以合理依赖以任何传真或电子系统传输方式作出的

、

债券受托管理人合理地认为是由发行人或发行人

的授权代表发出的指示

，

且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就该等合理依赖依法得到保护

。

３

、

受托管理人有权依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获得债券受托管理报酬

。

４

、

受托管理人应当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

出现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重大权益的事宜时

，

根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

》

的规定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５

、

如果收到任何债券持有人发给发行人的通知或要求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收到通知或要求后两个工作日内将该通知

或要求转发给发行人

。

６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督促发行人按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得知违约事件发生后应根据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以在监管部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公告的方

式通知各债券持有人

。

８

、

在违约事件发生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义务勤勉尽责地依法采取一切正当合理的措施

，

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

９

、

受托管理人应作为本次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

，

在债券存续期内勤勉和忠实处理债券持有人与发行人之

间的谈判或者诉讼事务及其他相关事务

。

１０

、

发行人未按照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按期

、

足额将到期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本次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机

构指定的银行账户时

，

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在发行人发生上述违约行为的次日采取如下措施

：（

１

）

要求发行人在

一定期限内追加担保

；（

２

）

发行人不追加担保时

，

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发行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

３

）

依法申

请法定机关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

４

）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定

，

对发行人提起诉讼

／

仲裁

。

１１

、

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时

，

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之决议受托参与发行人整顿

、

和解

、

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

序

。

１２

、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召集和主持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履行

《

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

项下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和义务

。

１３

、

受托管理人应执行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及时与发行人

、

保证人及债券持有人沟通

，

督促全体债券持有人遵守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

。

１４

、

受托管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

不得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

，

不得利用作为受托管理人而获取

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当利益

。

１５

、

受托管理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向债券持有人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

１６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受托管理人的决议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

，

受托管理人应该向新受托管理人移交与本次

公司债券有关的全部工作及有关文件档案

。

１７

、

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有效期内

，

受托管理人不得将其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职责和义务转委托给第三方履

行

。

１８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之前对发行人所募集资金进行监督

，

并代表债券持有人监督发行人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

１９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为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行事

，

不得就本期债券与债券持有人存在利益冲突

，

不得利用作为债券

受托管理人的地位而获得的有关信息为自己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

。

２０

、

债券受托管理人对与本期债券有关的事务享有知情权

，

除根据法律

、

法规及为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义务之

目的而予以披露的情形外

，

应对在履行义务中获知的发行人商业秘密履行保密义务

。

２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不对本期债券的合法有效性作任何声明

；

除监督义务外

，

不对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负责

；

除依据

法律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出具的证明文件外

，

不对与本期债券有关的任何声明负责

。

为避免疑问

，

因债券受托管理人同时

为本期债券的保荐人

，

则本款项下的免责声明不影响债券受托管理人作为本期债券的保荐人应承担的责任

。

２２

、

受托管理人应遵守和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募集说明书

》

以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受托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义

务

。

（

五

）

受托管理人行使受托管理事务的方式和程序

１

、

受托管理人通过日常事务管理

、

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及出具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方式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

２

、

受托管理人召集和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条件和程序按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进行

。

３

、

受托管理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内容和要求按照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相关规定办理

。

（

六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报酬情况

受托管理人根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和有关法律规定受托管理本次公司债券事务而应当获得的报酬标准为

８．００

万元

。

由

受托管理人在发行人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款项中直接扣除

。

受托管理人应向发行人提供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

。

（

七

）

变更

、

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条件和程序

１

、

下列情况发生时应变更受托管理人

：

（

１

）

受托管理人不能按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义务

；

（

２

）

受托管理人解散

、

依法被撤销

、

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等情形可能导致债券受托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其义务

；

（

３

）

受托管理人不再具备任职资格

；

（

４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决议变更受托管理人

。

２

、

新任受托管理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

１

）

新任受托管理人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

２

）

新任受托管理人已经披露与债券发行人的利害关系

；

（

３

）

新任受托管理人与债券持有人不存在利益冲突

。

３

、

发行人或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１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以提议更换债券受托管理人

，

债券受托

管理人应自前述提议提出之日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更换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

批准且新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被正式

、

有效地聘任后方可生效

。

发行人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决议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完成与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有关的全部工作

。

４

、

发行人和受托管理人同意

：

（

１

）

自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变更或解聘受托管理人决议之日起

，

原受托管理人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中的权利和义务终

止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约定的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由新任受托管理人享有和承担

；

（

２

）

原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

（

如有

）

由原受托管理人承担和负责

，

新任受托管理人对原受托管理人的违约行为不承担责

任

。

５

、

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有效期内

，

未经发行人书面同意或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

受托管理人不得辞去聘任

。

（

八

）

协议有效期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有效期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期公司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和本金兑付完毕之日止

。

（

九

）

违约责任

１

、

以下事件构成本期债券项下的违约事件

：

（

１

）

本期债券到期

、

加速清偿或回售时

，

发行人未能偿付应付本金

，

且该种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

（

２

）

未能偿付本期债券的到期

、

加速清偿或回售时

（

若适用

）

的利息

，

且该种违约持续超过

３０

天仍未解除

；

（

３

）

发行人不履行或违反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任何承诺

（

上述

（

１

）

到

（

２

）

项违约情形除外

），

且经债券受托管理人书

面通知

，

或经持有本期债券本金总额

２５％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通知

，

该种违约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

；

（

４

）

发行人丧失清偿能力

、

被法院指定接管人或已开始相关的诉讼程序

；

（

５

）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内

，

其他因发行人自身违约和

／

或违规行为而对本次债券本息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

２

、

如果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

３０

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

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

，

宣布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相

应利息

，

立即到期兑付

。

在宣布加速清偿后

，

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

：

（

１

）

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

，

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

ｉ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代理人和顾问的

合理赔偿

、

费用和开支

；（

ｉｉ

）

所有迟付的利息

；（

ｉｉｉ

）

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

；（

ｉｖ

）

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计

算的复利

；

或

（

２

）

相关的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

；

或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

，

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５０％

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

，

以书面通知发行人豁免其违约行为

，

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

３

、

如果发生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约定的违约事件且一直持续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指示

，

采取任何

可行的法律救济方式回收债券本金和利息

，

或强制发行人履行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或本次债券项下的义务

。

（

十

）

补偿和赔偿

１

、

若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董事

、

工作人员

、

雇员和代理人根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要求

，

为本期

债券管理之目的

，

从事任何行为

（

包括不作为

），

而该行为导致任何诉讼

、

权利要求

、

政府调查

、

损害

、

合理支出和费用

（

包括合

理的律师费用及执行费用

），

发行人应负责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

。

但若该行为因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过失

、

不当行为或违反

《

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

》、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

，

不在赔偿之列

。

发行人在本款项下的义务在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终止后仍然有

效

，

由发行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负担

。

２

、

若因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过失

、

不当行为或违反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而导致发行人及其董事

、

工作人员

、

雇员和代理人

产生任何诉讼

、

权利要求

、

损害

、

支出和费用

（

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负责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失

。

债券受托

管理人如未能履行相应职责

，

债券持有人有权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

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本款项下的义务在

《

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

》

终止后仍然有效

，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权利义务的承继人负担

。

三

、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

一

）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的内容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当出具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包括年度报告和临时报告

。

受托管理人应该在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之日

后的一个月内出具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年度报告

，

年度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１

、

发行人的经营状况

、

资产状况

；

２

、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４

、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５

、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６

、

受托管理人认为需要向债券持有人通告的其他情况

。

（

二

）

以下情况发生时

，

受托管理人应当以公告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１

、

发行人未按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及发行人与登记托管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划入登记托

管机构指定的账户时

，

受托管理人应在该情形出现之日起的两个工作日内如实报告债券持有人

；

２

、

发行人出现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的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时

，

受托管理人应当在相关情形出现之日

起两个工作日内书面提示发行人

，

报告债券持有人

，

并依法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３

、

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其他情形

。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

受托管理人应将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等持续信息披露文件及时以公告方式告知债券持有

人

，

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布

。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投资者认购本期公司债券视作同意本公司制定的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公司债券持有人

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

一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一

）

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１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发行人偿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２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转让

、

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

。

３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

４

、

债券持有人有权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募集说明书

》

的规定监督受托管理人涉及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的有关行为

。

５

、

债券持有人有权依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的规定参加债券

持有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６

、

债券持有人有权依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募集说明书

》

及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做出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

该决

议对全体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

（

包括未出席会议

、

出席会议但明确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

）

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

二

）

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１

、

债券持有人应当遵守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及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项下的有关规定

。

２

、

债券持有人应当依其所认购的本期公司债券数额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

３

、

除法律

、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

《

募集说明书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另有约定外

，

债券持有人不得要求发行人提前偿

付本期公司债券的利息和

／

或本金

。

二

、

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维护自身的利

益

；

债券持有人可依据法律

、

行政法规和本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

，

维护自身的利益

。

三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主要内容

以下仅列明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主要条款

，

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

，

请查阅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全文

。

（

一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围

１

、

就发行人提出变更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作出决议

，

但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作出决议同意发行人不支付本期公司债券

本息

、

变更本期公司债券利率

；

２

、

当发行人未能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利息和

／

或本金时

，

对是否同意相关解决方案作出决议

；

３

、

当发行人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者申请破产时

，

对是否接受发行人提出的建议

，

以及行使债券持有人依法享有权利

的方案作出决议

；

４

、

对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作出决议

；

５

、

对决定是否同意发行人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修改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或达成相关补充协议作出决议

；

６

、

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对本规则的修改作出决议

；

７

、

法律

、

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由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的其他情形

。

（

二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

１

、

会议召开的情形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

，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

发生下列事项之一的

，

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１

）

拟变更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

２

）

发行人不能按期支付本期公司债券的本息

；

（

３

）

拟变更

、

解聘债券受托管理人

；

（

４

）

发行人发生减资

、

合并

、

分立

、

解散或申请破产

；

（

５

）

发行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６

）

单独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７

）

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

（

８

）

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

（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负责召集

。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内

，

当出现债券持有人会议权限范围内的事

项之一时

，

债券受托管理人应自其知悉该等事项之日起按勤勉尽责的要求尽快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的应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发生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按

《

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

单独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有权以公告方式

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

３

）

发行人向债券受托管理人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日起

５

日内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通知的

，

发行人可以公告方式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

１

）

债券受托管理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

（

２

）

单独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该债券持有人为债

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

；

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合并

发出召开该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债券持有人推举一名债券持有人为召集人

；

（

３

）

发行人根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相关规定发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的

，

发行人为召集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当依法根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规定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及时组织

、

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

（

４

）

召集人应当为债券持有人会议聘请律师对以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①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本规则的规定

；

②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

；

③

会议的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

；

④

应会议召集人要求对其他有关问题出具法律意见

。

４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应至少于会议召开前

１５

日

，

以公告的方式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发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应包括以下内容

：

（

１

）

会议召开的时间

、

地点和方式

；

（

２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

；

（

３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

４

）

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

；

（

５

）

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

；

（

６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电话号码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通知发出后

，

除因不可抗力

，

不得变更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

；

因不可抗力确需变更债券持有人

会议召开时间的

，

不得因此而变更债券持有人债权登记日

。

发生上述情形时

，

召集人应在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

５

个工作日内以公告的方式通知全体债券持有人并说明原因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权登记日不得早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１０

日

，

并不得晚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期之前

３

日

。

于债权登记日在证券登记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

，

为有权出席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

。

债券持有人会议原则上应在发行人住所地召开

。

会议场所由发行人提供或由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提供

（

发行人承担合

理的场租费用

，

若有

）。

（

三

）

议案

、

委托及授权事项

１

、

提交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召集人负责起草

。

议案内容应符合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在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限范

围内

，

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由召集人根据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相关规定决定

。

发行人

、

单独或合并代表

１０％

以上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的债券持有人有权向债券持有人会议提出临时议案

。

临

时提案人应不迟于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之日前

１０

日

，

将内容完整的临时提案提交召集人

，

召集人应在收到临时提案之日起

５

日内在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出债券持有人会议补充通知

，

并公告临时提案内容

。

除上述规定外

，

召集人发出债券持有人

会议通知后

，

不得修改会议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知

（

包括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

中未

列明的提案

，

或不符合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相关规定要求的提案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

３

、

债券持有人

（

或其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表决

，

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表决

。

债

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用

、

食宿费用等

，

均由债券持有人自行承担

。

４

、

债券受托管理人和发行人应当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但无表决权

（

债券受托管理人亦为债券持有人者除外

）。

若债券持

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上述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

则该等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发表意见

，

但无表决权

，

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的张数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时不计入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

券的张数

。

５

、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帐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

明文件

，

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

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６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

、

委托人

（

或其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

）

依法出具的委托代理书

、

委托人身份证明文件

、

委托人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

债券持有人出具的委托代理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

１

）

代理人的姓名

；

（

２

）

是否具有表决权

；

（

３

）

分别对列入债券持有人会议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成

、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

４

）

投票代理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

５

）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

委托代理书应当注明

：

如果债券持有人不作具体指示

，

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投票代理委托

书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

２４

小时之前送交债券受托管理人

。

７

、

召集人和律师应依据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提供的

、

在债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共同

对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资格和合法性进行验证

，

并登记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

／

或代理人的姓名或名称及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的张数

。

上述债券持有人名册由发行人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取得

，

并无偿提供给召集人

。

（

四

）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主持

。

如债券受托管理人未能履行职责时

，

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共同推

举

１

名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

）

担任会议主席并主持会议

；

如在该次会议开始后

１

小时内未能按前述规定共同推

举出会议主持

，

则应当由出席该次会议的持有本期公司债券张数最多的债券持有人

（

或其代理人

）

主持会议

。

３

、

发行人应委派代表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除涉及发行人商业秘密或受适用法律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定的限制外

，

出

席会议的发行人代表应当对债券持有人的质询和建议作出答复或说明

。

４

、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同意

，

发行人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列席债券持有人会议

。

５

、

会议召集人应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

。

签名册应载明参加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出席会议代理人的名称

（

或姓名

）

及其身份证件号码

、

住所

、

持有或者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

、

联系方式及其证券账户卡号码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

件的相关信息等事项

。

（

五

）

表决

、

决议及会议记录

１

、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登记持有人或其正式任命的代理人投票表决

。

每一张

债券

（

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拥有一票表决权

。

２

、

公告的会议通知载明的各项拟审议事项或同一拟审议事项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

、

表决

。

除因不可抗力等特

殊原因导致债券持有人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

，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对会议通知载明的拟审议事项进行搁置或不予表

决

。

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公告的事项进行表决

。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拟审议事项时

，

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

，

任

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

，

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

３

、

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

，

只能投票表示

：

同意或反对或弃权

。

未填

、

错填

、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

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权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可通过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决定以后召开的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方式

。

４

、

下述债券持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

，

但没有表决权

，

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不计入出席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

（

１

）

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１０％

以上股份的发行人股东

；

（

２

）

上述发行人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

５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设监票人两人

，

负责债券持有人会议计票和监票

。

会议主持人应主持推荐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监票

人

，

监票人由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担任

。

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

，

应当由监票人

、

１

名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

１

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

，

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

决结果

。

律师负责见证表决过程

。

６

、

会议主持人根据表决结果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

，

并应当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

。

决议的表决结果应载

入会议记录

。

７

、

会议主持人如果对提交表决的决议结果有任何怀疑

，

可以对所投票数进行点算

；

如果会议主持人未提议重新点票

，

出

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结果有异议的

，

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点票

，

会

议主持人应当即时点票

。

８

、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集人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将决议于监管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

。

公告

中应列明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的张数及占

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比例

、

表决方式

、

每项拟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和通过的各项决议的内容

。

９

、

债券持有人会议应有会议记录

。

会议记录记载以下内容

：

（

１

）

召开会议的时间

、

地点

、

议程和召集人名称或姓名

；

（

２

）

会议主持人以及出席或列席会议的人员姓名

，

以及会议见证律师和监票人的姓名

；

（

３

）

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和代理人人数

、

所代表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及占发行人本期公司债券总张数的比例

；

（

４

）

对每一拟审议事项的审议经过

、

发言要点

；

（

５

）

每一表决事项的表决结果

；

（

６

）

债券持有人的质询意见

、

建议及发行人代表的答复或说明等内容

；

（

７

）

法律

、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认为应当载入会议记录的其他内容

。

１０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和记录员签名

。

债券持有人会议记录

、

表决票

、

出席会议人员

的签名册

、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会议文件资料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

，

保管期限至本

期公司债券期限截止之日起五年期限届满之日结束

。

债券受托管理人保管期限届满后

，

应当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将上述资料移

交发行人

。

１１

、

召集人应保证债券持有人会议连续进行

，

直至形成最终决议

。

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会议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

的

，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快恢复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或直接终止本次会议

，

并将上述情况及时公告

。

同时

，

召集人应向发行人

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及本期公司债券交易的场所报告

。

（

六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生效条件和效力

１

、

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

，

须经代表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

（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

）

同意方为有效

。

２

、

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

募集说明书

》

和

《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的规定作出的债

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本期公司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

任何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的决议如果导致变更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

，

除法律

、《

试点办法

》

和

《

募

集说明书

》

明确规定债券持有人作出的决议对发行人有约束力外

：

（

１

）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债券持有人

、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提议作出的

，

该决议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发行人书面

同意后

，

对发行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

２

）

如果该决议是根据发行人的提议作出的

，

经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后

，

对发行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

、

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

一

）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量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为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

二

）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

１９

，

７８６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

其中拟偿还

贷款情况如下

：

借款银行 借款日期 到期日 金额

（

万元

）

宁波银行深圳分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金丰诚支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３

，

０００

招商银行金丰诚支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４

，

０００

招商银行金丰诚支行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

，

７８６

合计

－ － １９

，

７８６

（

三

）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主要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方案

。

本届董事会认为

：

本次募集资金用于偿

还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

，

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

优化负债结构

，

降低融资成本

，

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债券

，

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借款和补

充营运资金

。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

、

公司最近一期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

二

、

未决诉讼或仲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本公司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

、

经营成果

、

声誉

、

业务活动

、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

讼或仲裁事项

。

第十三节 有关当事人

一

、

发行人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１

、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栋

２０

层

２００８

房

２

、

法定代表人

：

许开华

３

、

联系人

：

牟健

４

、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５－３３３８６６６６

５

、

传真号码

：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二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１

、

名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３

、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４

、

项目主办人

：

江荣华

、

蒋伟森

５

、

项目组其他成员

：

许德学

、

郑丽芳

６

、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７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三

、

分销机构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名称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住所

：

长春市自由大路

１１３８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

矫正中

４

、

联系人

：

刘存

５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恒奥中心

Ｄ

座

６

、

电话

：

０１０－６３２１０６５８

７

、

传真

：

０１０－６８５７３８３７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名称

：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楼

３

、

法定代表人

：

薛荣年

４

、

联系人

：

刘艳辉

、

杨晨

５

、

联系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１７

层

６

、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６９４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３４

７

、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７９０

四

、

发行人律师

１

、

名称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２

、

负责人

：

张学兵

３

、

经办律师

：

许志刚

、

刘春城

４

、

办公地址

：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６

号

ＳＫ

大厦

３６－３７

层

５

、

电话

：

０１０－５９５７２２８８

６

、

传真

：

０１０－６５６８１０２２

五

、

审计机构

１

、

名称

：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２

、

事务所负责人

：

杨剑涛

３

、

经办会计师

：

李萍

、

蔡繁荣

、

洪霞

４

、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１６

号院

２

号楼

４

层

５

、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９１９１

６

、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２１０５５８

六

、

资信评级机构

１

、

名称

：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２

、

法定代表人

：

关敬如

３

、

评级人员

：

邵津宏

、

曹张琪

、

蔡汤冬

４

、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７６０

号安基大厦

８

楼

５

、

电话

：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１９２

、

０２１－５１０１８８４２

６

、

传真

：

０２１－５１０１９０３０

七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上市推荐人

１

、

名称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楼

３

、

法定代表人

：

宫少林

４

、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５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八

、

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１

、

名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

住所

：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３

、

法定代表人

：

宋丽萍

４

、

电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５

、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６６７

九

、

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１

、

名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２

、

地址

：

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３

、

法定代表人

：

戴文华

４

、

电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５

、

传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目录

除本上市公告书披露的资料外

，

备查文件如下

：

（

一

）

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

（

二

）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

（

三

）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

四

）

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

（

五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

自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起

，

投资者可至发行人

、

保荐机构处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及备查文件

，

亦可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

、

发行公告

。

发行人

：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7

2013

年

1

月

23

日 星期三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6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0,072.41 147,415.94 124,735.77 100,880.78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 -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 -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 -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 -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 -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 -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3.92 12.94 - 419.4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605.58 3,872.08 3,610.28 1,969.0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2,681.91 151,300.96 128,346.05 103,269.2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3,176.77 91,317.38 65,151.25 48,683.50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 -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 -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 -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980.76 44,844.11 33,724.24 26,094.63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51.67 7,145.68 6,859.66 6,054.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45.80 14,380.67 12,508.86 11,228.1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8,055.01 157,687.84 118,244.01 92,061.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73.10 -6,386.89 10,102.04 11,207.96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16 20.86 33.22 674.33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42 1,745.17 619.51 2,787.57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58 1,766.03 652.73 3,461.9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458.85 10,426.00 17,135.03 22,403.58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 - -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66.01 225.81 6.4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58.85 10,692.01 17,360.84 22,410.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58.27 -8,925.97 -16,708.11 -18,948.1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3,450.00 14,540.50 12,000.00 81,808.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450.00 14,540.50 12,000.00 81,808.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040.50 10,000.00 12,150.00 44,2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244.75 6,033.12 4,196.30 2,960.71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 - 276.85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18 400.00 161.74 429.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420.42 16,433.12 16,508.04 47,589.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29.58 -1,892.63 -4,508.04 34,218.2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8.41 -140.87 -109.69 -2.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830.20 -17,346.36 -11,223.79 26,475.6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384.93 64,731.29 75,955.08 49,479.4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554.73 47,384.93 64,731.29 75,955.08

（二）母公司财务报表

1、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8,072.58 40,465.07 54,649.01 59,085.66

结算备付金 - - - -

拆出资金 - -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应收票据 18,863.50 24,523.13 17,543.69 15,537.75

应收账款 74,278.13 51,427.16 41,489.29 30,279.19

预付款项 2,298.74 3,091.18 1,871.91 1,316.66

应收保费 - - - -

应收分保账款 - - - -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 - - -

应收利息 - - - -

应收股利 - - - 288.15

其他应收款 2,659.46 2,848.49 1,605.07 2,150.7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 -

存货 41,209.28 43,670.20 31,123.84 20,537.7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 - - -

其他流动资产 59.24 54.00 - -

流动资产合计 167,440.93 166,079.24 148,282.81 129,195.82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长期应收款 - - - -

长期股权投资 14,860.43 12,860.43 12,860.43 12,860.43

投资性房地产 - - - -

固定资产 30,035.92 30,357.19 30,700.90 30,416.26

在建工程 11,017.94 3,658.11 1,864.91 600.11

工程物资 - - - -

固定资产清理 -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油气资产 - - - -

无形资产 7,836.09 7,871.56 6,738.68 1,723.82

开发支出 - - - -

商誉 - - - -

长期待摊费用 43.11 3.74 12.72 21.90

递延所得税资产 802.59 643.13 461.00 352.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64,596.08 55,394.16 52,638.63 45,974.68

资产总计 232,037.01 221,473.40 200,921.44 175,170.5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7,950.00 12,000.00 12,000.00 -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 -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 - - -

拆入资金 - -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 -

应付票据 15,920.01 21,807.21 20,830.27 17,873.49

应付账款 29,901.93 25,454.11 21,755.44 15,206.89

预收款项 893.58 1,069.05 1,126.62 472.7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 -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 - - -

应付职工薪酬 2,384.31 1,654.31 2,021.00 1,730.63

应交税费 1,799.61 2,171.41 1,519.69 1,011.48

应付利息 492.96 199.77 185.48 158.01

应付股利 - - - -

其他应付款 1,332.37 1,235.08 1,716.07 1,653.33

应付分保账款 - - - -

保险合同准备金 - - - -

代理买卖证券款 - - - -

代理承销证券款 - - -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 - -

其他流动负债 - - - -

流动负债合计 70,674.76 65,590.94 61,154.57 38,106.55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8,300.00 18,300.00 18,300.00 30,300.00

应付债券 - - - -

长期应付款 - - - -

专项应付款 -773.26 -1,100.48 10.00 604.44

预计负债 - -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294.19 294.19 278.78 172.61

其他非流动负债 - 400.00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17,820.93 17,893.72 18,588.78 31,077.05

负债合计 88,495.69 83,484.66 79,743.35 69,183.6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40,162.50 40,162.50 40,162.50 26,775.00

资本公积 32,611.61 32,611.61 32,611.61 40,079.67

减：库存股 - - - -

专项储备 151.22 - - -

盈余公积 30,066.84 27,763.60 23,450.62 20,669.97

一般风险准备 - - - -

未分配利润 40,549.14 37,451.03 24,953.37 18,462.2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 -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3,541.31 137,988.74 121,178.09 105,986.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2,037.01 221,473.40 200,921.44 175,170.50

2、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6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82,198.84 143,637.46 114,651.73 90,953.78

其中：营业收入 82,198.84 143,637.46 114,651.73 90,953.78

利息收入 - - - -

已赚保费 - - - -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 - - -

二、营业总成本 71,735.61 120,968.66 95,440.24 77,820.93

其中：营业成本 55,733.44 95,505.29 73,201.61 61,855.30

利息支出 - - - -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 - -

退保金 - - - -

赔付支出净额 - - - -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 - - -

保单红利支出 - - - -

分保费用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5.05 323.71 251.07 156.64

销售费用 5,355.59 8,075.01 8,465.38 6,160.52

管理费用 9,657.15 16,614.64 12,965.86 9,133.49

财务费用 -179.38 -150.75 67.74 240.20

资产减值损失 973.77 600.76 488.59 274.77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288.15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 -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10,463.23 22,668.80 19,211.49 13,421.00

加：营业外收入 500.80 574.65 133.11 643.16

减：营业外支出 106.50 477.64 377.70 289.54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2.13 46.91 15.17 36.8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10,857.53 22,765.80 18,966.90 13,774.62

减：所得税费用 1,439.93 3,143.77 3,001.40 1,611.25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9,417.60 19,622.03 15,965.50 12,163.37

六、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49 0.40 0.30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3 0.49 0.40 0.30

七、其他综合收益

八、综合收益总额 9,417.60 19,622.03 15,965.50 12,163.37

3、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1-6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59,478.08 117,617.11 97,869.98 79,308.6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 - - -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 - - -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 - -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 - - -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 - - -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 - - -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 - - -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 - -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12.94 - 419.4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189.00 2,695.40 1,648.42 1,690.72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1,667.08 120,325.45 99,518.39 81,418.8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9,296.19 76,203.71 53,902.25 41,366.4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 - - -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 - - -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 - - -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 - - -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 - -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7,687.48 32,401.54 24,491.70 18,136.69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15.71 5,337.10 5,073.53 4,149.5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613.46 8,026.97 6,617.01 6,353.8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4,112.83 121,969.32 90,084.48 70,006.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45.76 -1,643.86 9,433.91 11,412.2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288.15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0.16 7.70 16.56 37.07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400.00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16 407.70 304.71 37.0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122.75 8,096.82 11,224.79 7,264.82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00.00 - - -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266.01 - 6.4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22.75 8,362.82 11,224.79 7,271.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22.59 -7,955.12 -10,920.08 -7,234.23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950.00 - - 40,3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950.00 - - 40,3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 2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439.27 4,231.26 2,679.05 1,778.05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 -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5.18 212.83 161.74 429.0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74.46 4,444.09 2,840.79 22,207.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5.54 -4,444.09 -2,840.79 18,092.86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8.41 -140.87 -109.69 -2.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0,221.21 -14,183.94 -4,436.65 22,268.5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0,465.07 54,649.01 59,085.66 36,817.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243.86 40,465.07 54,649.01 59,085.66

二、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变动情况

公司名称 2012年 1-6月 2011年 2010年 2009年

沈阳兴华模具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是 是

沈阳高渡美涂料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沈阳兴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沈阳兴华华亿轨道交通电器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是 是 是 是

沈阳高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是 是 是 是

注：上表中的“是”代表该公司在合并报表范围之内，“否”代表该公司不在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动。

（二）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发行人实际投

资金额（万

元）

持股比例

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 制造业 6,126.53 12,860.43 51.00%

沈阳兴华模具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 制造业 60.00 50.40 84.00%

沈阳高渡美涂料有限公司 沈阳 制造业 100.00 60.00 60.00%

沈阳兴华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 制造业 500.00 234.24 46.85%

沈阳兴华华亿轨道交通电器有限公司 沈阳 制造业 500.00 255.00 51.00%

沈阳高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 装饰工程业 50.00 50.00 100.00%

三、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2.6.30 2011.12.31 2010.12.31 2009.12.31

总资产（亿元） 31.92 30.23 27.44 24.59

总负债（亿元） 15.76 14.69 13.69 12.54

全部债务（亿元） 9.44 8.78 8.16 7.87

所有者权益（亿元） 16.16 15.54 13.75 12.05

营业总收入（亿元） 10.64 18.66 15.21 12.06

利润总额（亿元） 1.18 2.36 1.95 1.38

净利润（亿元） 1.00 1.99 1.61 1.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亿元） 0.94 1.95 1.65 1.1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亿元） 0.99 1.98 1.59 1.19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1.54 -0.64 1.01 1.12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0.95 -0.89 -1.67 -1.8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0.70 -0.19 -0.45 3.42

流动比率 1.99 2.12 2.10 2.78

速动比率 1.46 1.47 1.61 2.30

资产负债率（%） 49.36 48.60 49.90 51.00

债务资本比率（%） 36.88 36.12 37.26 39.50

营业毛利率（%） 32.41 33.21 35.44 32.26

总资产报酬率（%） 4.14 8.81 8.18 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7 14.35 13.92 11.7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3 14.10 14.42 10.80

EBITDA（亿元） 1.64 3.22 2.74 2.08

EBITDA全部债务比 0.17 0.37 0.34 0.26

EBITDA利息倍数 9.14 9.83 9.89 13.49

应收账款周转率 1.18 2.75 2.77 2.72

存货周转率 1.11 2.20 2.56 2.83

注：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

1、资产负债率 =负债合计 /资产合计

2、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3、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 -存货）/流动负债

4、全部债务 =长期债务 +短期债务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 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6、EBITDA=利润总额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摊销

7、EBITDA全部债务比 =EBITDA/全部债务

8、EBITDA利息倍数 =EBITDA/（资本化利息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9、债务资本比率 =全部债务 /（全部债务 +所有者权益）

10、应收账款周转率 =营业收入 /[（期初应收账款余额 +期末应收账款余额）/2]

11、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 /[（期初存货余额 +期末存货余额）/2]

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四、发行人最近三年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的规定，非经常性

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

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 本公司 2009年、2010年、2011年和 2012 年 1-6 月合并

口径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2年

1-6月

2011年度 2010年度 2009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48 -6.64 -11.32 -1,558.1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77.86 799.92 384.24 2,272.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9 -124.60 -1,524.84 17.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300.00

小 计 561.57 668.68 -1,151.92 1,031.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0 62.27 -215.89 44.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96 258.39 -360.12 185.23

合 计 476.91 348.01 -575.90 802.27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4.81% 1.76% -3.62% 6.75%

注：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净利润的比例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下同。

第六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5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在股东大会批准的上述用途范围内，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中 7,95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短期债务，优化债务结构；剩余募集资

金 42,05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一）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及商业银行贷款情况，本公司初步拟订了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计划，具体如下：

序

号

贷款方 借款方

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航光电 3,000 2012.4.28-2013.4.27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航光电 1,000 2012.6.21-2013.6.20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航光电 970 2012.6.27-2012.12.26

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航光电 980 2012.6.27-2012.12.26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航光电 2,000 2012.8.24-2013.8.23

合计 7,950

因本期债券的审批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

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和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二）补充流动资金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除用于偿还部分商业银行贷款外，剩余 42,050万元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

司资金状况。

近三年中航光电经营规模快速增长，2009年营业收入 12.06 亿元，2010 年营业收入 15.21 亿元，2011 年营业收入 18.66 亿

元，未来公司仍将保持迅猛发展的态势。 为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保障公司长期发展，公司将充分利用本次募集资金，在电

连接器、光器件、线缆组件制造及研发等方面加大投入，确保公司在光电连接器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三、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

以 2012年 6月 30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假设本次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本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将由发行前的 49.36%增至发行后的 55.26%，母公司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将由发行前的 38.14%增长至

发行后的 47.63%。资产负债率虽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较小，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结构不造成实质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仍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

（二）对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以 2012年 6月 30日公司财务数据为基准，本次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公司合并报表

流动比率将由发行前的 1.99增长至发行后的 2.53，母公司财务报表流动比率将由发行前的 2.37增长至发行后的 3.34，公司流

动比率将有较为明显的提高，短期偿债能力增强。

（三）对债务结构的影响

以 2012年 6月 30日为基准，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且根据上述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予以执行后，发行人母公司非流动负债占

负债总额的比例由本期债券发行前的 20.14%增加至 51.95%， 合并口径下非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由本期债券发行前的

27.04%增加至 46.39%。 长期债务比例的提高使发行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短期负债为主的局面，债务结构得以改善。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发行人 2009年、2010年和 2011年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2012年 1-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12年 1-9月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

（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四）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六）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

（七）《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八）《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九）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其他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阅时间、地点、联系人

查阅时间：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6：30

查阅地点：

（一）发行人：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洛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周山路 10号

联系人：刘阳、叶华

联系电话：0379-64326068

传真：0379-64326068

互联网网址：http://www.jonhon.cn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号上海银行大厦 29楼

联系人：谢良宁、林海升

联系电话：0755-23976888

传真：0755-23970719

互联网网址：http://www.gtja.com/

2、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0号润枫德尚 6号楼 3层

联系人：阳静、于新军、马伟、江珊

联系电话：010-64818549

传真：010-64818501

互联网网址：http://www.scstock.com/

此外，投资者可以自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告之日起登录深交所网站（www.szse.cn）查询部分相关文件。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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